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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追責止暴 中大浸大何時肯動手？
梁振英促錢大康向社會交代 吳秋北質問段崇智縱暴到幾時

自修例風波後，本港大學校園屢屢出現

黑暴或「獨派」侵校，但部分院校怯於壓力

而漠視問題。直至科大學生會藉機在校園為

所謂「青蛙路」補油、公然張貼煽暴文

宣、肆意毀壞公物後，近日被校方處以休學、褫奪校園設施使用權等處

分，彰顯出校方絕不縱暴的決心。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讚揚科大今次

嚴正處分學生，與昔日中大縱暴的取態形成強烈對比，質問中大校長段崇

智何時才願動手，撥亂反正。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近日亦撰文質疑浸大榮

休校長錢大康在校期間，放任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公然在課室

宣揚分離思想，讓對方繼續教壞學生，故要求錢大康向社會作出交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大學校長「縱暴」事例
港大前校長馬斐森：
●時任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因在2014年發起違法「佔中」，被社會廣泛批評枉為人師，巿民要求港大將他辭退。其
後，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於2017年8月去信港大促請辭退戴耀廷，並再發起網上聯署促請港大採取行動，短短一個月聯署
者超過8萬人。但時任港大校長馬斐森始終包庇戴耀廷，對上述社會訴求含糊以對，直至馬斐森本人以個人理由辭職為
止，亦未有妥善處理此重大問題。直至2020年港大通過解僱戴耀廷的決定，禍害才告一段落。

浸大榮休校長錢大康：
●浸大副教授陳家洛多次在報章自爆會在班上宣揚分離思想，校方卻從不處理，任由對方繼續教壞學生。

●本港多所大學在2019年相繼淪為黑衣魔的犯罪基地，校內實驗室大量危險化學品被盜取以製造汽油彈、燃燒彈。有傳
媒於該年12月報道指，浸大向宿生發出電郵，稱會針對易燃物品作搜查，但就向學生「大派定心丸」，聲言即使搜出易
燃品只會沒收並移離，而「不會向任何機構舉報」，被社會廣泛批評校方縱暴，令學生是非不分。

中大校長段崇智：
●2019年10月10日，段崇智跟校內學生及校友召開對話會，其間聽信個別學生的片面之辭，於該月18日發公開信，無
憑無據下譴責警方。事件經查證後，發現所謂「新屋嶺性侵女示威者事件」是37歲地盤工人潘榕偉在網上散播的謊言。

●2019年11月11日，中大校園遭大批黑暴分子強佔，與前往執法的警員對峙。中大校方當日發出聲明，竟三度叫警方
「克制」，被批評放任暴徒破壞校園以至鄰近道路設施。

●2020年11月，警隊四個協會向段崇智發信，質疑對方當日的失實言論成為黑暴及後採取更激進行動的誘因。尤其在段
崇智發出公開信後不久，就發生「中大二號橋事件」，令校園淪為製造汽油彈和其他武器的兵工廠，難以排除他對涉事學
生的聲援已助長了黑暴的行為，或需要對之後社會連串嚴重暴力及破壞事件，負上部分責任。

●2020年11月，中大畢業禮期間有大批黑衣人在校內違法集結遊行，其間有人展示「獨」標語、喊叫「港獨」口號。中大
事後雖有報警處理，惟事後被爆校方早在事發數日前已留意到有人煽動遊行，但未有提早向警方報備，被指是後知後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多名黑衣人本
月初在港鐵大學站進入中文大學的保安閘口推倒
鐵欄，並投擲多袋不明白色粉末致一名保安員不
適事件，警方當日拘捕一名20歲中大男生；據
悉，警方昨日在校外再拘捕3名涉案者，當中包
括一名現中大學生，即學生會前會長區倬僖。至
晚上探員將區倬僖押回中大校園，分別在3個宿
舍包括善衡書院、和聲書院及伍宜孫書院搜證，
帶走一批證物，警方不排除稍後會有更多人被
捕。
據悉，區倬僖昨晚是被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探員

押返善衡書院利國偉堂宿舍搜證，全程被反鎖雙
手，其間大學輔導長陳國康亦在場。探員亦分別
到和聲書院及伍宜孫書院學生宿舍搜證。
昨晚8時45分，4名至5名探員與中大保安員及

宿舍舍監等到和聲樓7樓一個男生宿舍內調查，

據悉當時拍門無人應，舍監開門後證實內裏沒有
人，其後探員進入搜證，全程有錄影，逗留約1
個小時後檢走一袋懷疑證物乘車離開。
和聲書院學生會會長胡筠弘表示，警方在和聲

書院宿舍內並沒有拘捕任何人，但在學生電台到
場拍攝期間，被宿舍舍監以涉及私隱為由阻止拍
攝，並要求學生先進行申請，學生被迫離開。她
又指，據其所知，警方昨日在校外一共拘捕3
人，其中一男一女並非中大師生。
伍宜孫書院學生會昨晚亦在fb開直播，清楚見

到數名探員抵達伍宜孫的宿舍，現場數名學生包
括學生會會長要求見舍監，在場的探員立即向舍
監表示：「你盡量唔好透露案情」，又透露警方
今次行動持有搜查令，但未有表明今次進入校園
的原因。
中文大學昨晚就警方進入校園搜證回應指，警

方是就本月11日一宗刑事案件帶同法庭搜查令
進行調查搜證，大學相關部門代表已即時徵詢法
律意見，並向警方了解情況，現階段得悉有中大
學生被捕。由於案件正在進行調查，校方不會
評論個別個案。中大重申，校方絕不容忍校園
內發生的違法及暴力事件，並會全力協助警方
調查。
本月11日下午12時許，大約7名身穿黑衣兼蒙

面男子，在港鐵大學站A出口外的中大保安站前
大叫「唔使show證」，並呼籲進入校園的同學
不必向保安展示學生證，其後推倒鐵欄、座椅等
設施後離開，並向追截的保安員多次潑撒白色不
明粉末，一名保安人員眼部被粉末灑中，導致不
適，需送院治理，其間保安員成功擒獲其中一名
黑衣青年及報警，據悉該名20歲青年為中大男生
曹×熙，他是「港獨」分子梁天琦的信徒，是煽

暴骨幹成員，他涉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及
「普通襲擊」被扣查。至翌日警方再進入
校園調查及搜證，昨為事隔14天第
二度進入校園搜證。

推欄掟「白粉」案再拘3人 警押區倬僖返中大宿舍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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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涉嫌參與前年7月28
日上環暴動的夫婦與一名17歲少女，去年7月被裁定
暴動罪及交替的非法集結罪脫罪，原審法官認為「共
同犯罪計劃」的檢控基礎不適用於並非身在現場的三
人，加上控罪缺乏直接證據，因此利益歸於被告。律
政司遂向上訴庭尋求法律指引，認為原審法官沒有清
晰解釋相關法律適用性，案件昨在高等法院上訴庭進
行聆訊，雙方陳述理據後，3名法官因需時考慮，將
擇日頒布書面判詞，惟結果不會影響三人的無罪裁
決。
本案由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副庭長麥機智、
法官彭寶琴三人處理。郭棟明資深大律師代表律政
司一方，潘熙資深大律師代表湯偉雄（38歲）及杜
依蘭（41歲）夫婦，曾藹琪大律師則代表李宛叡
（17歲）。
郭棟明資深大律師指，不在現
場的犯人如有「共同犯罪計
劃」，亦應有間接法律責任。但
原審法官並沒有清晰地解釋，有
關的罪行條文如何明示或隱示排
除了「共同犯罪計劃」原則的適
用性，故請求上訴庭詮釋有關條
例及原則，以釐清以「共同犯罪
計劃」指證不在現場人士的原
則，是否不適用於非法集結罪和
暴動罪。郭亦認為原審法官錯誤
詮釋兩罪檢控基礎中的「共同目
的」與「共同犯罪計劃」所指的
「共同意圖」。

而潘熙資深大律師與曾藹琪大律師，均認同原審
法官所指，「共同犯罪計劃」不適用於檢控不在場
人士。指出有關條例的立法歷史及目的說明，條例
的檢控準則是避免無辜人士被捕。
上訴庭副庭長麥機智指，若有人參與一個合法集

會，但事態轉差，前方演變成非法集結或暴動，而但
後方的人卻對前方情況一無所知，亦因擠擁未能離
開，但不代表後方的人正在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
律政司一方表示同意，指單單在現場出現不足以

證明有份參與暴動，所以需要其他佐證。而代表案
中夫婦的資深大律師潘熙則表示，「共同犯罪」原
則不適宜太廣闊，否則很多無辜的人會被捕。
上訴庭副庭長麥機智又舉例問，如警方及參與暴動

者在街上對峙，但有人在樓宇上指揮參與暴動者應向
哪一方向行走，那麼在樓宇上的「不在場人士」是否

在「共同犯罪」？曾藹琪大律師
回答說，不在場人士並非「參
與」暴動，只是協助或教唆參與
暴動者，故不應使用「共同犯罪
計劃」原則。
郭棟明資深大律師回應指，有

關條例多年來已經不斷修改字
眼，更為清晰地收窄控罪範圍，
以避免無辜者被控。至於如有人
在樓宇上指揮在地面參與暴動
者，即使他們不在地面的暴動現
場，亦理應被視為正在「共同犯
罪」參與暴動，以及協助或教唆
他人參與暴動。

夫婦與女生暴動罪脫 律政司就「共犯」尋法律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前年6月爆發修例風波
後，攬炒派不斷煽惑暴力，不少店舖成為黑暴分子針
對進行所謂「裝修」的破壞目標，天水圍天耀商場一
間「優品360」分店，去年2月遭兩名黑衣人闖入破
壞，警方事後拘捕兩名年僅14歲男童，其中一人供認
「不嬲都唔鍾意優品360呢間舖頭」，但否認一項刑
事毀壞罪，他經審訊後昨在屯門法院被裁定罪成。裁
判官水佳麗形容做生意須付出很多努力和心思，批評
被告「破壞係冇成本，隻手一掃，破壞完畢」，又斥
責被告「我唔知你不滿啲乜」，遂將案押後至2月5日
判刑，其間被告須還柙看管。
昨日被裁定一項刑事毀壞罪成的男被告，案發時14
歲，控罪指他於2020年2月24日，在天水圍天耀商場內
破壞一間「優品360」店舖。同案另一名14歲被告，早
前已承認三項刑事毀壞罪被判入勞教中心。
裁判官水佳麗昨日裁決時指，被告的證供混亂，先

供稱當日下午1時從天耀邨家中出發乘輕鐵，半小時
後到洪水橋吃午飯；然而又指在新北江商場會合同案

少年，故折返樂湖站，再去洪水橋。被告又供稱下午3
時相約友人在洪水橋打籃球，兩人於2時45分在洪水
橋被截停時卻正打算進入食肆用膳，但未有通知相約
的友人。
水官批評被告的「行程」走來走去，浪費車資，不

見得合理，又質疑「3點打波一啲都唔覺得真實」。而
被告的鞋子、背囊中搜出的衣物及身形均與店內閉路
電視所見相符。此外被告供稱的與警員對答過程亦反
覆不一，包括稱替同伴持背囊卻又「自把自為」打開
察看，警員查問下又不表明不屬自己所有，又不斷用
不同理由解釋為何沒有看見警員搜查背囊。
水官最終認為被告不可信和不可靠，不接納其供

詞，又反駁辯方指被告的醫療報告意見反映他病情進
度良好，庭上對答感覺不到他有自閉或智力有問題，
因而斷言被告的作供是在「講大話」，遂裁定他罪
成，並將案件押後至下月5日待索取被告的感化、社
會服務令、更生中心及勞教中心報告後判刑。其間被
告須還柙看管。

14歲童刑毀優品360罪成 官斥「唔知你不滿啲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民陣於去年1月1日發
起元旦大遊行，3名男生被指塗污滙豐銀行灣仔軒尼詩
道分行的圍板噴上「港獨」字句，又試圖逃離警察追
捕，經審訊後其中兩人脫罪，餘下一人被裁定一項刑
事毀壞及一項襲警罪成，昨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囚5
個月零兩星期。裁判官張志偉直斥被告行為自私，噴
字字眼分化香港社會，造成衝突危機，又令物主須花

錢修補，強調法庭並非限制表達
自由，但前提是不能破壞他人財
產。

男被告黎柏璣（21歲）。裁判官張志偉判刑時指，
被告的背景報告正面，顯示有真誠反省，但他經審訊
後被定罪，沒有特殊情況可作減刑因素。
張官又指法庭在判刑時，考慮了被告噴寫的內容、

當時的環境、潛在風險及破壞程度，最終刑事毁壞罪
判囚5個月，拒捕罪則判囚4星期，當中兩星期刑期須
分開執行，故總共監禁5個月兩星期。

男生塗污滙豐判囚 官批加劇衝突危機

●湯偉雄（右）及杜依蘭（左）被
裁定暴動罪及交替的非法集結罪脫
罪。 資料圖片

本港多所大學自2019年底捲入黑暴旋
渦，中大、理大相繼淪為黑衣魔的犯

罪基地，校內實驗室大量危險化學品被盜取
以製造汽油彈、燃燒彈。其餘多所大學亦受
不同程度影響或波及，不少大學生牽涉暴力
違法行為。
浸大榮休校長錢大康日前在電台訪談中被
問到對香港的大學又或浸會大學有何看法，
據梁振英在facebook撰文時引述當時錢大康
回應稱：「外界睇大學生梗係有改變啦。因
為見到咁多年輕人衝擊，大學係社會的縮
影，大學的事件即係社會的事件。點解大學
會係（喺）反修例事件咁亂，係因為社會事
件帶入咗大學，唔係大學事件帶入社會，我
哋係receiving end（承受的一端）。」
梁振英質疑錢大康認為「大學處於被動」
的說法之準確性，並舉例指浸會大學副教授
陳家洛曾於報章撰文，自爆經常在課室挑戰
學生，問學生：「當五星紅旗升不起來的時
候，你們準備好了嗎？」陳公然在浸大課室
宣揚分離思想，錢大康卻坐視不理，時至今
日陳家洛仍然是浸大副教授，仍然在課室關
起門來教學生。梁振英反問錢大康，在香港

和國家關係這重大問題上，「浸會大學是
『receiving end』嗎？」並要求對方向社會
作出交代。
此外，吳秋北近日亦在fb撰文，支持科
大嚴正處理違規學生，形容是大學撥亂反正
的好開始和好榜樣，「沒有比較就沒有傷
害，暴大（即指中大）校方長期縱容暴大學
生會作惡」，惡劣程度到了違法甚至國法難
容的境地，質問「暴大段爸」段崇智何時才
願意動手，撥亂反正。

校友：中大有責阻亂局蔓延
中大校友、「愛國護港團結力量」召集人
張永松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指，大學生
淪為黑暴分子的成因眾多，但大學校長以至
管理層絕對有責任教好學生，對大是大非的
事情應明確表態，不容閃縮避事。
他指依校規懲處犯事學生可收警惕作用；

對比之下，段崇智曾以「新屋嶺性侵」謠言
誣衊警方，過去長時間放任學生會等多次發
表顛倒事實的聲明，校方卻從不斥責有關言
論，助長他們變本加厲，故促請中大校方必
須承擔責任，阻止亂局在校蔓延。

●●探員將中大學生會前會探員將中大學生會前會
長區倬僖押回宿舍協助搜長區倬僖押回宿舍協助搜
證證。。 網上片段截圖網上片段截圖

●圖為本報
有關陳家洛
「五星旗升
不起」歪論
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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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黑暴
中大崇基門
堆放大量雜
物，阻止警
察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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